


附件二  112年度　編制內專任教師、專案教師本俸差額執行表

調整前 調整後 差異

1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教授 50,480 51,910 1,430 1,430 12 17,160 112.12.25 每月25日

2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副教授 41,910 43,340 1,430 1,430 12 17,160 112.12.25 每月25日
3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副教授 46,190 47,620 1,430 1,430 12 17,160 112.12.25 每月25日
4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副教授 51,910 53,330 1,420 1,420 12 17,040 112.12.25 每月25日
5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助理教授 37,980 39,050 1,070 1,070 12 12,840 112.12.25 每月25日
6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助理教授 36,910 37,980 1,070 1,070 12 12,840 112.12.25 每月25日

0 0
0 0

94,200

註1：

註2：

註3：

註4：

註5：

調薪基準以學校自訂標準辦理，但最高以調薪4%計算。舉例而言，學校自訂之調整前每月本俸為40,000元，調整後為41,645元，前後差異1,645元，超出調整
前每月本俸之4%，因此能以本項經費支應之每月補助差額為1,600元（40,000*4%）。

學校得採㇐次性支付或按月補助教師每月本俸調薪差額，倘以㇐次性補助之方式核銷，為利檢視是否符合補助4%上限之規定，請以按月補助之方式呈現成果報
告之內容，並備註說明採㇐次性核銷（傳票日期及付款完成日則以實際執行日期為準）。

「付款完成日」請填實際撥付款項日期－以實際轉帳日或支票到期日為認定基準，作成轉帳或付款傳票不屬於付款完成。本項經費在12月31日前，尚未發生債
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，應即停止支用，其已發生之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（已於12月31日前做應付傳票），應於次年1月15日截止支付。

表列「範例」僅供學校參考，填表時請自行刪除範例內容，並依學校實際執行情形填寫。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總計

序號

依教育部112年6月26日臺教高（三）字第1122201665號函，本項經費所補助之「專任教職員」包括編制內專任教師、專案教師、編制內職員；補助項目包括
因應調薪增加之專任教師本俸、學術研究加給、主管加給、職員薪資及職員專業加給之差額。

原始憑證
冊编號

備註傳票日期
註3

付款完成日
註4

補助
總月數

每月本俸教師姓名
註1

系所 職級 每月補助
差額註2

合計
補助金額



附件三  112年度　編制內專任教師、專案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差額執行表

調整前 調整後 差異

1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教授 44,450 44,450
2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副教授 39,780 39,780
3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副教授 39,780 39,780
4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副教授 39,780 39,780
5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助理教授 35,599 35,599
6 ○○○ ㇐貫道研究所 助理教授 35,599 35,599

0 0
0 0

0

註1：

註2：

註3：

註4：

註5： 表列「範例」僅供學校參考，填表時請自行刪除範例內容，並依學校實際執行情形填寫。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依教育部112年6月26日臺教高（三）字第1122201665號函，本項經費所補助之「專任教職員」包括編制內專任教師、專案教師、編制內職員；補助
項目包括因應調薪增加之專任教師本俸、學術研究加給、主管加給、職員薪資及職員專業加給之差額。

調薪基準以學校自訂標準辦理，但最高以調薪4%計算。舉例而言，學校自訂之調整前每月本俸為40,000元，調整後為41,645元，前後差異1,645元，
超出調整前每月本俸之4%，因此能以本項經費支應之每月補助差額為1,600元（40,000*4%）。

學校得採㇐次性支付或按月補助教師每月本俸調薪差額，倘以㇐次性補助之方式核銷，為利檢視是否符合補助4%上限之規定，請以按月補助之方式呈
現成果報告之內容，並備註說明採㇐次性核銷（傳票日期及付款完成日則以實際執行日期為準）。

「付款完成日」請填實際撥付款項日期－以實際轉帳日或支票到期日為認定基準，作成轉帳或付款傳票不屬於付款完成。本項經費在12月31日前，尚
未發生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，應即停止支用，其已發生之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（已於12月31日前做應付傳票），應於次年1月15日截止支付。

總計

序號 備註每月補助
差額註2

月支數額 原始憑證
冊编號

補助
總月數

教師姓名
註1

系所
付款完成日
註4

傳票日期
註3

職級 合計
補助金額



附件四  112年度　主管加給薪資差額執行表

調整前 調整後 差異
1 ○○○ 校⾧室 校⾧ 0 0
2 ○○○ 總務處 總務⾧ 0 0
3 ○○○ 學務處 學務⾧ 0 0
4 ○○○ 教務處 教務⾧ 0 0
5 ○○○ 秘書室 秘書 0 0
6 ○○○ 研發處 研發⾧ 0 0
7 ○○○ 人事室 人事主任 0 0
8 ○○○ 會計室 會計主任 0 0

0

註1：

註2：

註3：

註4：

註5：

序號 姓名
註1

單位 職稱

調薪基準以學校自訂標準辦理，但最高以調薪4%計算。舉例而言，學校自訂之調整前每月本俸為40,000元，調整後為41,645元，前後差異1,645元，
超出調整前每月本俸之4%，因此能以本項經費支應之每月補助差額為1,600元（40,000*4%）。

月支數額

學校得採㇐次性支付或按月補助教師每月本俸調薪差額，倘以㇐次性補助之方式核銷，為利檢視是否符合補助4%上限之規定，請以按月補助之方式呈
現成果報告之內容，並備註說明採㇐次性核銷（傳票日期及付款完成日則以實際執行日期為準）。

表列「範例」僅供學校參考，填表時請自行刪除範例內容，並依學校實際執行情形填寫。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備註

依教育部112年6月26日臺教高（三）字第1122201665號函，本項經費所補助之「專任教職員」包括編制內專任教師、專案教師、編制內職員；補助
項目包括因應調薪增加之專任教師本俸、學術研究加給、主管加給、職員薪資及職員專業加給之差額。

「付款完成日」請填實際撥付款項日期－以實際轉帳日或支票到期日為認定基準，作成轉帳或付款傳票不屬於付款完成。本項經費在12月31日前，尚
未發生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，應即停止支用，其已發生之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（已於12月31日前做應付傳票），應於次年1月15日截止支付。

每月補助
差額註2

補助
總月數

傳票日期
註3

付款完成日
註4

合計
補助金額

總計

原始憑證
冊编號



附件五  112年度　編制內職員本俸差額執行表

調整前 調整後 差異
1 ○○○ 總務處 出納組員 26,200 27,270 1,070 1,048 12 12,576 112.12.25 每月25日

2 ○○○ 總務處 庶務組員 33,700 34,770 1,070 1,070 12 12,840 112.12.25 每月25日

3 ○○○ 會計室 會計主任 39,050 41,910 2,860 1,562 12 18,744 112.12.25 每月25日

4 ○○○ 學務處/圖資中心 技士 33,700 34,770 1,070 1,070 12 12,840 112.12.25 每月25日

5 ○○○ 人事室 人事暨行政主任 36,910 37,980 1,070 1,070 12 12,840 112.12.25 每月25日

6 ○○○ 總務處 總務組員 24,770 25,490 720 720 12 8,640 112.12.25 每月25日

7 ○○○ 研發處/秘書室 組員 30,490 31,560 1,070 1,070 12 12,840 112.12.25 每月25日
91,320

註1：

註2：

註3：

註4：

註5：

「付款完成日」請填實際撥付款項日期－以實際轉帳日或支票到期日為認定基準，作成轉帳或付款傳票不屬於付款完成。本項經費在12月31日前，尚未發生債務關
係或契約責任者，應即停止支用，其已發生之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（已於12月31日前做應付傳票），應於次年1月15日截止支付。

單位 職稱

學校得採㇐次性支付或按月補助教師每月本俸調薪差額，倘以㇐次性補助之方式核銷，為利檢視是否符合補助4%上限之規定，請以按月補助之方式呈現成果報告之
內容，並備註說明採㇐次性核銷（傳票日期及付款完成日則以實際執行日期為準）。

每月本俸

調薪基準以學校自訂標準辦理，但最高以調薪4%計算。舉例而言，學校自訂之調整前每月本俸為40,000元，調整後為41,645元，前後差異1,645元，超出調整前每
月本俸之4%，因此能以本項經費支應之每月補助差額為1,600元（40,000*4%）。

表列「範例」僅供學校參考，填表時請自行刪除範例內容，並依學校實際執行情形填寫。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備註補助
總月數

合計
補助金額

總計

序號

依教育部112年6月26日臺教高（三）字第1122201665號函，本項經費所補助之「專任教職員」包括編制內專任教師、專案教師、編制內職員；補助項目包括因應
調薪增加之專任教師本俸、學術研究加給、主管加給、職員薪資及職員專業加給之差額。

每月補助
差額註2

傳票日期
註3

付款完成日
註4

原始憑證
冊编號

姓名
註1



附件六  112年度　編制內職員專業加給差額執行表

調整前 調整後 差異

1 ○○○ 總務處 出納組員 14,133    14,133      0 0

2 ○○○ 總務處 庶務組員 14,133    14,133      0 0

3 ○○○ 會計室 會計主任 17,365    17,365      0 0

4 ○○○ 學務處/圖資中心 技士 14,133    14,133      0 0

5 ○○○ 人事室 人事暨行政主任 17,365    17,365      0 0

6 ○○○ 總務處 總務組員 14,133    14,133      0 0

7 ○○○ 研發處/秘書室 組員 14,133    14,133      0 0

0

註1：

註2：

註3：

註4：

註5：

備註序號 姓名
註1

單位 職稱
每月專業加給 每月補助

差額註2
補助
總月數

合計
補助金額

傳票日期
註3

付款完成日
註4

原始憑證
冊编號

表列「範例」僅供學校參考，填表時請自行刪除範例內容，並依學校實際執行情形填寫。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總計

依教育部112年6月26日臺教高（三）字第1122201665號函，本項經費所補助之「專任教職員」包括編制內專任教師、專案教師、編制內職員；補助項目包括因應
調薪增加之專任教師本俸、學術研究加給、主管加給、職員薪資及職員專業加給之差額。

調薪基準以學校自訂標準辦理，但最高以調薪4%計算。舉例而言，學校自訂之調整前每月本俸為40,000元，調整後為41,645元，前後差異1,645元，超出調整前每
月本俸之4%，因此能以本項經費支應之每月補助差額為1,600元（40,000*4%）。

學校得採㇐次性支付或按月補助教師每月本俸調薪差額，倘以㇐次性補助之方式核銷，為利檢視是否符合補助4%上限之規定，請以按月補助之方式呈現成果報告之
內容，並備註說明採㇐次性核銷（傳票日期及付款完成日則以實際執行日期為準）。

「付款完成日」請填實際撥付款項日期－以實際轉帳日或支票到期日為認定基準，作成轉帳或付款傳票不屬於付款完成。本項經費在12月31日前，尚未發生債務關
係或契約責任者，應即停止支用，其已發生之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（已於12月31日前做應付傳票），應於次年1月15日截止支付。


